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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2019 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9 年，市财政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本市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财政改革发展大局，坚持以目

标和问题为导向，着力构建本市新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切实提

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一、坚持总体设计，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抓住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切入点、着力点、发力点，积极构

建更为完善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一是拟定了《关于我市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本市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总体目标和改革路径；二是制定《上海市市级预算部门

（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办法》、《上海市市级财政政策预算

绩效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各类型绩效管理工作

的分类指导；三是开展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

和标准体系的建设试点,推进教育、卫生、民政等市级预算部门

先期启动行业绩效指标体系建设，推进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的研究。 

二、抓住关键环节，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1.在预算决策环节，建立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机制，

要求结合预算评审和项目立项，将绩效目标作为立项入库和事前

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并将评估、评审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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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预算编制环节，强化绩效目标的约束功能和源头作用，

要求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一是在重点项目

支出编报绩效目标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全面编制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政策绩效目标、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绩

效目标，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基金预算所安排项目编报

绩效目标试点。二是选择部分重点项目的绩效目标实施批复。三

是对 15 个预算主管部门编报的部门整体支出目标、重大政策目

标、重点支出项目目标进行了专项会审，促进部门（单位）切实

提高绩效目标编报质量。 

3.在预算执行环节，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推进

预算部门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

按照一般不低于预算项目支出 80%的资金比例实施绩效跟踪工作，

并进一步优化绩效跟踪方式和流程，强化跟踪结果应用，提高绩

效跟踪的效率。 

4.在决算环节，积极构建部门自评与外部评价、财政重点评

价与再评价相结合的多层次绩效评价体系。一是推动预算部门落

实主体责任积极开展自评，评价的资金量占部门预算项目支出资

金总量的 50%以上。二是市财政局组织开展对 20个重点项目、9

个市级财政政策、6 个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的绩效重点评价，

涉及资金量 62.6 亿元。三是选择部分项目探索实施再评价，对

原评价结果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客观衡量和反

映项目的绩效评价质量和资金使用效果。四是继续加强评价结果

应用，进一步推进将评价结果与部门预算编审工作相结合。 

5.在信息公开环节，进一步加大市级预算部门的绩效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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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力度，2019 年市级预算部门公开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报告的

项目数量从 2018 年的 331 个项目扩大至 498 个，并公开全部重

点绩效评价结果信息。在部门决算公开时，市财政局选择了 15

个重点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全文，以及预算部门的 498份绩

效自评报告摘要，作为参阅材料报年中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三、强化信息化应用，提高预算绩效信息化管理水平 

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体化建设，增强信息系

统在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绩效评价结

果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支持能力，并实现系统终端由财务部门向业

务部门延伸的服务功能，推进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加强绩效管理

的协同配合。 

四、加强绩效考核，突出预算绩效管理责任约束  

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约束，依据《市级部门财政

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区级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办法》，

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问责必精准”的原则，对市级

预算部门和区财政局的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

果报市绩效考核办。 

五、保障政策落地，大力开展绩效政策业务培训 

加强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宣传培训力度，对预

算部门和单位、区财政组织开展了 20 余场的专题政策业务培训，

培训近 5000 人次，促进各部门、各区准确把握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政策实施要点，积极营造“讲绩效、重绩效、比绩效、

用绩效”的良好氛围，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